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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楊美娟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1

傳真：02-87897604

E-mail：yangmc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001020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60000000G_1100102021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110年11月10日「研商營造綜合保險(CAR)及安裝

工程綜合保險(EAR)基本條款執行事宜會議」會議紀錄1

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內政部、交通部、經濟部、國防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

土保持局、直轄市政府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

業公會

副本：本會羅處長天健、法規委員會、企劃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研商營造綜合保險仁A的及安裝工程綜合保險(EA的基本條款

執行事宜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 :ll0年 11月 l0日 (星期三)下 午2時30分

會議地點 :本會第1會議室

主持 人 :羅處長天健

出席單位與人員 :(詳會議簽到表)        紀錄 :楊美娟

主席致詞 :略

壹 、會議緣由 :

一 、「營造綜合保險(CAR)」 及 「安裝工程綜合保險(EAR)」 保險

契約條款列有 「.⋯ ‥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所致之毀損或滅

失 ,需 予修復或重置時 ,除約定不保事項外 ,本公司對被保險

人負賠償之責 。」文義似有需予修復或重置 ,保險公司始負賠

償之責 ,而有未能達保險目的之虞 ,爰本會訂定 「幣見保險錯

誤及缺失態樣」並將 「保險單載明需修復或重置時 ,保險人始

負賠償之責」列為錯誤態樣 。

二 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(下稱金管會)1l0年2月 5日 來函表示保險

契約第1條內容 ,非指不予修復或重置時 ,保險公司得以拒賠 ,

並續於 ll0年 7月 30日 來函補充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

會(下稱產險公會)提供之理賠實務釋例(附件),供本會公開於本

會網站 ,爰建議本會刪除錯誤態樣一 、(五 )。

三 、本會認為除永久性工程之理賠外 ,對於臨時性設施損毀或滅失

部分 ,保險公司亦須負賠償之責 ,另 保險契約之文字 ,宜更為

明確 ;臨時設施待拆除時遭受毀損或滅失 ,仍有財產價值之損

失 ,保險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之情形 ,似未能發揮保險功能 。又

本會蒐集之文獻 ,保險契約似為配合再保條款 ,而 其內容似為

「保險理賠之計算按需予修復或重置之方式 ,而 非須修復重置

始予理賠」之意 ,似 因翻譯之又義未臻精準所致 ,宜 更為明確 ,

爰召開本次會議討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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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會議結論 :

一 、依金管會l10年 2月 5日 及7月 30日 來函及所附產險公會釋例案

件 ,綜合今 日的討論予以歸納 ,保險契約第1條 :「 .⋯ :.需 子

修復或重置時 ,除約定不保事項外 ,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

償之責 。」之文字 ,非指不予修復或重置時保險公司得以拒

貝 告 。

二 、為利執行更明確化 ,建議產險公會適時研議營造綜合保險及

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契約內容 ;本會也適時研議檢討常見保險

錯誤及缺失態樣 。

三 、請產險公會就ll0年 7月 30日 所提供的釋例 ,如 不予理賠係因

其屬非保險標的之內容 ,請依實予以註記 ,避免公開後造成

誤解 。

參 、發言紀要 :

一 、金管會 :

(一 )本案本會保險局去年起陸續接獲招標單位反映 ,隨即洽詢工

程保險協進會及產險公會提供意見 ,以監理者角度切入 ,提

供 ll0年2月 5日 及7凋 30日 2次函文 ;保險係以損害填補為原

則 ,保險契約第1條 「需子修復或重置」係考量工程完工之繼

續性 ,且工程屬動態施工 ,如屬臨時設施之施工便道 、便橋 、

導水設施損毀 ,後續無須修復即無額外損失 ,則保險公司無

需負損害填補之責 ;若廠商有投入設備 、材料 ,因 毀損或滅

失而受有損失者 ,保險公司仍需負損害填補之責 。

(二)在 921大地震工程保險王里賠時,各保險公司解讀上的確有所不

同 ,復亦曾檢討第1條 內容 ,．
l任 因實務上工程態樣太多 ,爰未

修正 。經過產險公會多年宣導 ,保險公司已有共識 ,現提供

之釋例主要係規範保險從業人員,不 要有誤解性之拒絕理賠。

(三)提供之釋例將再加強註記 ,亦請產險公會及各保險公司的網

站公開釋例 ,以 消彌疑慮 ;如個案有不合理之理賠 ,可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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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保險局介入協調解決 。

二 、產險公會 :

(一 )國 內保險契約係參考德國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安裝險條文 ,因

應我國工程保險 、民情及地才需要而修正 ,非逐字翻譯 。

(二)保險契約非僅檢視第1條 內容,基本條款第ll條 已有不予修復

或重置時之理賠計算方式 ,爰 第1條非指不予修復或重置時 ,

保險公司得以拒賠。p21大地震之毀損及工址位才多致不予修復

或重置情形 ,為保險公司首次遭遇 ,爰 當時各保險公司看法

皆有不同 ,．
l任θ21大地震之後 ,目 前應無因不予修復或重置而

不予理賠之案例 ,亦非錯誤態樣之情形 。

(三)未來各保險公司須依金管會1l0年 2月 5日 及7月 30日 2次函文

辦理 ,依保險之原理原則處理 。

(四 )產 險公會提供之釋例案例二之3,將定作人列為共同被保險

人 ,於工程財物損失即可處理 ;釋例案例四之1,未理賠原因

係鷹架未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;釋例案例四之2,施工便橋

為保險範圍 ,因 已完工即將通車待拆除 ,已無再施作必要 ,

爰未理賠 。

(五)對於臨時假設工程所使用之施工機具 ,多 採損耗費或租金方

式預算編列費用 ,而 非材料費用 ,屬 可重複使用 ,爰 不理賠 ,

除有另行投保或須修復主體工程時 ,需設置臨時假設工程

者 ,始會在理賠範圍。(依保險契約第1條第2項 ,施工機具需

另加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。)

三 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:

(一 )從保險契約第1條條款字義 ,確實 「需子修復或重置」始負賠

償之責意涵 ,顯有不要 ,且本會會員亦常反映 ,建議刪除此

文字 ,以 維其權益 。

(二)保險公司常以 「未修復或重置」或 「臨時設施毀損」為由 ,

援引保險契約第1條主張不予理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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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保險係風險移轉 ,應定位於 「有損害即需賠償」 ,建議保險

契約條款文字須明確 ,以避免爭執並維廠商權益 。

四 、內政部 :

(一 )從討論內容顯示 ,「 需子修復或重置┘為計算方式而非理賠

要件 ,．
l任就保險契約第1條觀之 ,卻為理賠要件 ,且第11條似

屬計算基準而非理賠要件 。如係參考德國慕尼黑再保險公司

安裝險條文 ,建議第1條文字可朝比為保險公司計算理賠依據

之方向修正 。

(二)保險契約約定不明確時 ,機關 、廠商及保險員皆生因擾 ,於

理賠時增加許多行政成本 ;於理賠有爭議時 ,文字解釋權在

保險業者 ,期 回歸標準解釋 ,避免未進入理賠階段即被拒絕

在外 ,契 約文字仍有調整空間 。

(三)保險係為填補損害 ,以釋例案例二之3估驗為例 ,類似財物採

購預付訂金方式 ,應於機關驗收接管後 ,始 由機關負擔風險 。

五 、臺北市政府 :每案工程皆須投保工程保險 ,而工程人員並無保

險專業 ,以工程人員解讀保險契約第1條文字 ,若不重置或修

復 ,似有不一定會出險或理賠之情形 ,建議爾後保險契約第l

條能修正 ,以 資明確 。

六 、主席 :

(一 )依保險法第1條規定 ,保險係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害 ,．
l任保險契

約第1條未見 「損害」 ,卻提及 「修復或重置┘其非是否有損

害之認定標準 。

(二)有 關金管會l10年 2月 5日 函說明二(一 )揭 示 ,「 考量工程完工

之繼續性」部分 ,惟實務上係有屬保險標的之永久性工程 ,

因地形變化等而決定 「不予修復或重置」 ,此時就已施作毀

損部分係受有損害 ,而仍屬應以保險填補 ,其 即與前述來函

之考量工程完工之繼續性不同 。

(三)綜觀保險契約之架構 ,保 險契約第1條屬保險事故範圍 ,第 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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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係約定如何理賠之方式 ,若不在約定保險事故範圍內 ,自

無保險契約第ll條之適用 ;另 實務上就保險契約第1條 「需子

修復或重置」之解釋 ,雖可能必非如文義 ,惟從文義上 、廠

商反映及夕21大地震時業者之解讀情形等,確實可能造成認知

不一 ,衍生爭議 。

(四 )產 險公會釋例說明案例二之3,其理賠態樣提及「定作人既已

將受損案揭承保工程之工程款於事故前 ,支付子承攬廠商(被

保險人),則 該承攬廠商未因該承保工程毀損或滅失受有損

害 ,保險公司無須對其負賠償責任 ;.‥ ⋯」,惟依民法第508

條規定 ,於定作人受領前 ,施工廠商須承擔風險 ,若不予修

復或重置時 ,原暫時支付之估驗款 ,恐遭定作人(機 關)追回 。

爰不因估驗而移轉施工廠商承擔之風險 。

(五)釋例案例四應就是否屬保險標的 、保險事故範圍先行界定說

明 ,至有無損害屬個案事實認定 ,建議產險公會協助調整案

例內容 ,再行公開 。

肆 、臨時動議 :無 ．

伍 、散會 (下午5時30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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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令保險基本條款第一 保 圍第一條營造工 物損失險 例說 明

已施作之承保工程因事故毀損滅失 ,該事故並造成地貌改變 ︳定作
人因此原工程不再施作 ,另 行發包隧違工程取代既有道路 ︳承攬廠
商(被保險人)雖未依原設計修復或童置 ,但確劈因承係工程毀損減
失受有損害 ,保險公司就已施作部分之損失500萬 負賠償之貴 。

已施 工 之 工 作人變 新施工 ．

山 區 沿 材邁嗧報建工程( 色舍路基挖旗才 擋土黯及駁崁等工程) 因 地
案揭承 保 工 程 (備 註 一 ) 因 意外事故造成毀嶺或減 失 雖 無法於現 地

震造成
一
為卦 雖 無 重 踴 好裝路基主潛 溝失 嗧 評 嶺 文顴 無 田已無法按

或 重 還 而 露 夜 毽設 計 易地 重 建 但 對 於 承塊碌有 (雄孫 將 人)原
施我繉胡進行修復 必 須 整 更設 計 改 以播 架取 直 茗式地主 已施作之療 設 計嫩 號 已 毀瑕 減 失 承逸廠商 (裱錄澰人 )奏 困 此 發

生 白甘損 失 金 額 部 分 保 險 ′ㄙ
ㄟ

司對被保 險 人 負賠償 之 責

己施 工 之 工

一

 ′;母艮 重建 ．

撕河堰取水隧道工程於屆臨完工之降 ,因 最兩造成山洪暴發帶來大量土
石 ,使原工址道受掩埋且河91l偏移改道 ,經定作人評估原二程計畫必須
放棄不再現地重建 。

因意外事故毀損減失之案揭承保工程 ,絰定作人評估必須放棄原工
瑋計畫不每重建 ,然承擺廠商磁 保險人)既 因該已施作廷承保工程
毀損減失而受有損失 ,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蜜之實 ．

定作人及承撥肢商為

塌損失 ,並決定不子

平程款子承擺廠商 。

共同被保險人之翠!乎 公室新建於斷層帶 ,地震發生在ll

重建 σ損失發生前 ．定作人已依工程進度支付所有

定

薄

為

作人 既 依工程造 度 將 受韻 案羯 承森 工程 之 工 程 款 支付 子 承攦廠
(被 保 險 人) 貝ll 定作 人 因該 承保 工程毀損減 失 受有損 堂 定 作 人

保 險 契 約 之 共 同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公 司對 於 為被 保 險 人之定作 人 負

定作人非共同被保險人之辦公室新建於螰 帶一
地震發生倒獨損失 ,並

決定不予重建 。損 失發生前 ,定作人 已依工程連度支付所有工程款子承
境廠商 。

定作人既已將受損案揭承保工程之工程款
商(被保險人),則該承透破薄未母該承保
保險公司無須對其負藉礗責任 :定作人雖
之工程款而受有損失 !然定作人並非保險

於事故前 ︳支付子承棧廠
工程毀環減失受有損 害 ,

困給付受損 案揭承保工程

契約之玻保險人 ,保險′ㄙㄟ

約 人 之
已施 工 之 工 人 困 行發 包 新施工 。

道路透坡防談工程 J工程總價二,366萬 ,於工程施工進度違50%時 ?因地
滑造成全部 已施作工程毀損 ,損失500萬 。該工程因地貌改變 ,定作人
去定原工程不再施作 ,另 發色隧道工程以取代既有道路 ,隧道發 色工程
價5,000萬 元 ．

案切 一

l

案例二

王

2

B

案例三

1



一 一甲建 已完成驗收程序 〕 使用之符拆度架受韻 ,

時所使用之待拆麗架 i困 無重新紅主之需要 ．保險公司就其

拍居再費用損失不負賠鑽 ．
二

一乙建築物尚在施工 ,外牆受韻君子修復及外牆施工所使用之購

架受頭 ,需修復殘架以利修披外牆 ,再 需在爾聲同 ,保險〞ㄙㄟ司負賠

新建構柔已完工即將通車 ,一β＿未困颱風來漿受有損害 ,而施工便拚

華因颱鼠來發沖毀 ．但因生播梁已啟用 ,已無再花作必要 ,對 比該

營造工程及其底時主程無安愛損失 J保險公司不負籍價之女 ;鋁材

為施工機具設傍 ㄅ已投保施工機具設備保險 ㄅ因已道洪水沖毀減失
,保險′ㄙㄟ司應依女際價值賠確 ．

承保標的葛甲、乙兩抹建築物之房運新建工程 :

一 ‵甲建築物已完成金收 ,唯仍留存驗收時所使用之鹿架符拆除 出

二 、乙建築物搭設攛架正進行施作外將工程 。

當二區道邁天災致甲建築物於驗收時所使用之符拆殘架毀瑤 、乙建築物

之外將及厲架受鎮 ．

橋 梁新建工程 ,施工期 問並設 有施工便拚 ,本案工程明知表編歹,l該施工

便橋之 女用色合́鈺主 華用 、鈉材程 賃 第用及妳除鋒席 ;另 高程借鋼材依

營道 (安裝工程 )綜合存除 第一條 第二項投保施工機具設備保險 ．

在主撥聚通車前一天 ,爾颱風造成施工變播沖毀 ．因主播梁在施工便椅

沖毀後隔日即啟用 ㄅ施工便撥已無需重新施作 a

案例 呵

1

2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會議簽到表

一 、會議名稱 :研商營造綜合保險(CAR)及安裝工程綜合保險(EAR)

基本條款執行事宜

二 、會議時間 :ll0年 l1月 10日 (星期三)下午幻寺30分

三 、會議地點 :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1會議室

四 、主 持 人 :羅處長天健

五 、出席人員 :

羅天鯙

單  位 職  稱 簽  名 職  稱 簽  名

金融監督

管理委員會
輛司鐫 茗｜流藹

內政:部 紐按 列

一

字吒
交通部 專笈濷改單 殤徠、

和 修 次司

屍浮筍
經濟部 荺

苦

9

只 本身依)繫

國防部 (請假)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水土保持局
(請假)

臺北市政府

\

吃〞

γ 碎舴竹 立移五 該嫋

新北市政府 捎致 堆｛ㄜ必

桃園市政府
呵鰗 務易子π & 可 ㄢ:B ;｛9陸吱

uX霦 磎磥男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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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位 職  稱 簽  名 職  稱 簽  名

臺中市政府 ㄗ祟

一

生十魟土&←
臺南市政府 (請假)

高雄市政府 (請假)

中華民國產物保

險商業同業公會

考翠玲 結 禪 宗

參t｜漻李 
↗子需紗邟

菸

軍成彗 刪

踴噂 殤鎍亭
臺灣區綜合營造

業同業公會 瞲〡睹 ㄗ手罹ㄉr 刁彬多#亥 茫殤勿
本會

法規委員會

本會

企劃處

髳P╮牽罠跢璆啼

昇科〢訌 訊 竅放 技 己 穇灸必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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